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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对长城

证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与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预计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序

号
交易类型

预计 2023年度

发生金额

截至 2023年 2月末已发生金额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1
证券经纪手续费及

佣金收入

因业务规模难以预计，以

实际发生数为准。

华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67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40

天津源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62

2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

支出
- 0

3 资产管理业务收入 - 0

4 财务顾问业务收入 - 0

5 证券承销业务收入 - 0

6 投资咨询业务收入 - 0

7 共同投资 - 0

8
认购非公开发行的债

券及其他业务
- 0

9
现券买卖及回购交

易

具体交易根据市场行情

及业务需求判断，以实际

发生数为准。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224.90

10 购买金融产品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6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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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煤炭现货交易

公司控股孙公司华能宝

城物华有限公司与关联

方开展煤炭现货交易，交

易金额以实际发生数为

准。

- 0

12 存贷款利息

公司控股孙公司华能宝

城物华有限公司向关联

方借款，利息以实际发生

数为准。

- 0

13 购买产品服务支出
因购买规模难以预计，以

实际发生数为准。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8.51

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77.21

14
办公场所租赁相关

支出

根据合同约定，预计租金

和物业管理费等相关费

用合计不超过 3,000 万

元。

上海华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70.41

2、预计与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序

号
交易类型

预计 2023年度

发生金额

截至 2023年 2月末已发生金额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1 证券经纪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因业务规模难以预计，

以实际发生数为准。

- 0

2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 0

3 出租交易单元席位收入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13.34

4 资产管理业务收入 - 0

5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收入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65

6 购买金融产品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5,951.50

7
认购非公开发行的债券及其

他业务
- 0

3、预计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序

号
交易类型

预计 2023年度

发生金额

截至 2023年 2月末已发生金额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1 证券经纪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因业务规模难以预计，

以实际发生数为准。

- 0

2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 0

3 出租交易单元席位收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6.18

4 资产管理业务收入 - 0

5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收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47

6 购买金融产品 - 0

7
认购非公开发行的债券及其

他业务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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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计与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

公司向公司派出的董事、监事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

序

号
交易类型

预计 2023年度

发生金额

截至 2023年 2月末已发生金额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1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因业务规模难以预计，以实

际发生数为准。

- 0

2
证券经纪手续费及佣金

收入
- 0

3 出租交易单元席位收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29

4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收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81

5 现券买卖、回购及借贷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8,464.5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1,986.93

6 证券承销 - 0

7 投资咨询业务收入 - 0

8 财务顾问业务收入 - 0

9
认购非公开发行的债券

及其他业务
- 0

10 存贷款利息
公司在关联方存款或借款，利

息以实际发生数为准。
- 0

5、预计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向公司派出的董事、监事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序

号
交易类型

预计 2023年度

发生金额

截至 2023年 2月末已发生金额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1
客户资金存款

利息支出

因业务规模难以预计，以实际发

生数为准。

- 0

2
财务顾问业务

收入
- 0

3
证券承销业务

收入
- 0

4
办公场所租赁

相关支出

以合同约定为准，预计租金、物

业管理费等相关费用合计不超

过 6,500万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73.51

6、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序

号
交易类型

预计 2023年度

发生金额

截至 2023年 2月末已发生金额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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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和接受服务：向关联方提供证券和期货经

纪、出租交易单元席位、代销金融产品、证券

承销、财务顾问、投资咨询、资产管理等服务，

接受关联方证券承销、资产管理、房屋租赁、

保险、银行存款等服务。

因业务的发生

及规模的不确

定性，以实际发

生数为准。

- 0

2

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与关联方进行的现券买

卖及回购交易；购买金融产品；认购非公开发

行的债券等交易。

- 0

（二）2022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公司2022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严格按照经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关于公司 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执行，未超出股东大会批准

的范围，详情如下：

1.证券经纪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19.80 0.13%
华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2 0.00%
天津源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11 0.00%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94 0.00%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0.50 0.00%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48 0.00%
内蒙古海勃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0.12 0.00%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00 0.00%

合计 126.37 0.13%

2.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5.72 0.46%
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2.86 0.19%
华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15 0.10%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1.48 0.01%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0.94 0.01%
天津源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66 0.01%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56 0.00%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28 0.00%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0.21 0.00%
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02 0.00%
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 0.02 0.00%
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0.01 0.00%
内蒙古海勃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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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0.00 0.00%
华能综合产业有限公司 0.00 0.00%

合计 94.92 0.79%

注：合计数与各分项数之和的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下同。

3.资产管理业务收入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94.62 2.07%
合计 194.62 2.07%

4.存贷款利息

（1）存款利息收入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92.81
不适用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0.67

合计 593.48

（2）融资利息支出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89.0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2.16

不适用
合计 381.21

5.出租交易单元席位收入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307.39 29.23%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79.73 18.38%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1.01 2.40%

合计 5,658.13 50.01%

6.代销金融产品业务收入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91.77 15.08%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35.00 5.66%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79 0.10%

合计 1,232.56 20.84%

7.财务顾问业务收入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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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燃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4.91 0.31%
深能水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25 0.17%

合计 54.15 0.49%

8.证券承销业务收入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238.86 0.57%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26.32 0.06%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43 0.02%

合计 274.61 0.63%

9.投资咨询业务收入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中国华能集团香港财资管理有限公司 237.76 3.87%
合计 237.76 3.87%

10.购买金融产品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2,358.47

不适用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13,000.00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00.00

合计 78,158.47

11.现券买卖交易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5,293.99

不适用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5,931.87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5,233.02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4,473.44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24,867.56

合计 1,015,799.88

12.煤炭现货交易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中国华能集团燃料有限公司 16,377.88

不适用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5,980.28
华能武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966.21
华能巢湖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221.46
华能秦煤瑞金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92.51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井冈山电厂 63.65
华能淮阴第二发电有限公司 58.04
华能湖南岳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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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供应链平台科技有限公司 14.22
华能太仓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12.84
华能安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5.83

合计 25,813.49

13.办公场所租赁相关支出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204.28

不适用
上海华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709.96
北京聚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1.03

合计 6,985.27

14.购买产品服务支出

关联方名称 本期发生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686.50
不适用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82.70

合计 969.20

二、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能

资本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为温枢刚，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349亿元，经营范围为组织电力（煤电、气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发

电、核电、生物质能发电等）、热、冷、汽的开发、投资、建设、生产、经营、

输送和销售；组织煤炭、煤层气、页岩气、水资源的开发、投资、经营、输送和

销售；信息、交通运输、节能环保、配售电、煤化工和综合智慧能源等相关产业、

产品的开发、投资和销售；电力及相关产业技术的科研开发、技术咨询服务、技

术转让、工程建设、运行、维护、工程监理以及业务范围内设备的成套、配套、

监造、运行、检修和销售；国内外物流贸易、招投标代理、对外工程承包；业务

范围内相关的资产管理、物业管理；业务范围内的境内外投资业务。其住所为北

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23号。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直接持有

公司 46.38%的股份，法定代表人为叶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8亿元，经营范围

为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投资及管理咨询服务。其住所为



8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南大街 2号及丙 4幢 10-12层。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能资本

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一）（二）（四）

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

履约能力。

2、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的联营企业，法定代表人为王军，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1.5亿元，经营范围以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基金管理公司法人许可证》所

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鹏程一路 9号广电

金融中心 36层 DEF单元、38层、39层。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持有长

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7.059%的股份，公司职工监事曾晓玲女士、副总裁曾贽先

生担任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四）项、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上述关联方依

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3、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的联营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李进，注册资

本人民币 1.3亿元，经营范围为从事基金管理、发起设立基金以及法律、法规或

中国证监会准许和批准的其他业务，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1号嘉里建设

广场第一座 21层。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持有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49%的股份，公司董事长张巍先生担任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四）项、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上述关联方

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4、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向

公司派出的董事、监事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

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截至 2022年 12月 31

日直接持有公司 12.36%的股份，法定代表人为徐鑫，注册资本为 2,100万美元，

经营范围为投资兴办工业及其它各类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信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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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形象设计，商务代理，企业经营策划，财务咨询。其住所为深圳市南山区招

商街道水湾社区蛇口望海路 1166号招商局广场 33B。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董事彭磊女士、原董事苏敏女士曾担任董事的

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霍达，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6.97亿元，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证券简称“招商证券”，股票代码“600999”），详细信息以其公告为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原董事苏敏女士曾担任董事的公司，法定代表

人为缪建民，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2.20亿元，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

券简称“招商银行”，股票代码“600036”），详细信息以其公告为准。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原董事苏敏女士担任董事的公司，法定代表人

为江向阳，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亿元，经营范围为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

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其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益

田路 5999号基金大厦 21层。

上述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

（四）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

具备履约能力。

5、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向公司派出的董事、监事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直接持有公司 9.77%的股份，法定代表人为王平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7.57

亿元，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简称“深圳能源”，股票代码“000027”），

详细信息以其公告为准。

上述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

（四）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

具备履约能力。

6、公司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

公司其他关联法人是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

除前述关联法人以外，公司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不含

同为双方的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

造成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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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公司关联自然人是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公司

有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在过去十二个月内

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自然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遵循市场化的定

价原则，主要业务内容和具体定价原则如下：

1.证券经纪手续费及佣金、客户资金存款利息：代理关联方买卖证券成交后

的手续费收入、支付关联方资金存放在证券账户的利息，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

例定价。

2.资产管理：为关联方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等业务收入，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

惯例定价。

3.存贷款利息：公司或公司子公司将部分自有资金存入关联方所获得的利息

收入，以及向关联方融资而产生的利息支出，参照市场利率及行业惯例定价。

4.投资咨询：为关联方提供投资咨询服务，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5.证券承销：为关联方提供或接受关联方证券承销服务，参照市场价格及行

业惯例定价。

6.财务顾问：为关联方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7.出租交易单元席位：通过特定交易席位为关联方提供交易服务，参照市场

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8.代销金融产品：接受关联方委托，为其销售金融产品，参照市场价格及行

业惯例定价。

9.购买金融产品：购买关联方管理或持有的基金产品、资管计划、信托产品

等金融产品，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10.现券买卖、回购及借贷：与关联方在银行间市场进行现券买卖、回购交

易及借贷，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11.非公开发行的债券：与关联方互相认购非公开发行的债券，参照市场利

率及行业惯例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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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房屋租赁：租用关联方的营业用房向关联方支付租金、物业管理费等相

关费用，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13.煤炭现货交易：公司子公司与关联方的煤炭现货交易及相关服务，参照

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14.购买产品服务：公司根据正常经营需要向关联方购买保险、办公用品等

产品或服务，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15.共同投资：与关联方共同发起设立、投资相关企业，获取投资收益、管

理报酬等（不含共同向子公司增资）。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正常业务运营所产生，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开

展，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2.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定价原则合理、公平，不存在

损害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是互利双赢的平等互惠关

系，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3.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未因上述关联交易

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拟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公司

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 2023 年度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公司在 2022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均合理有据，客观公允，不

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2、公司对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合理，相关关联交易的开展符合公

司实际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3、我们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履

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审议该议案各子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

决。”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相关资料，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

表关于公司 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1、公司在 2022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均合理有据，客观公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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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2、公司对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合理，相关关联交易的开展符合公

司实际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 2023年第二次会议及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等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会议决议

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议

案各子议案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上述 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有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

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并发表独立董事意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与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未损害上市公

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亦不会因此

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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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逯金才 赵凤滨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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